国网泰州供电公司信息公开指南
为提高供电企业工作透明度，充分发挥供电企业信息公开对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和社会经济活动的服务作用，切实保障广大电力用户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根据国家能源局印发的《供电企业信息公开实施办法》（国能发监管规﹝2021﹞56号）、《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信息公开指南》有关要求，制定本指南。
公司信息公开采取主动公开和依申请公开两种方式。
一、主动公开
（一）公开范围
公司主动向社会公开的内容包括供电企业基本情况、办理用电业务的程序及时限、执行的电价和收费标准、供电质量和“两率”情况、停限电有关信息、供电服务法律法规及有关管理制度和技术标准、供电企业供电服务承诺和投诉电话、用户受电工程市场公平开放相关信息、可开放容量有关信息等内容。
（二）公开形式
对于主动公开的信息，主要通过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的对外门户网站（网址：www.js.sgcc.com.cn/）公开。
此外，根据实际情况，通过供电营业厅、网上国网App、95598网站、微信公众号、新闻媒体等渠道予以公开。
具体包括：
1.供电企业基本情况
公司通过对外门户网站对企业基本情况进行公布，包括企业简介、办公地址、营业场所、联系方式、供电类业务许可证及编号等内容。营业网点信息在网上国网APP中进行公开。
2.供电企业办理用电业务的程序及时限
公司通过对外门户网站、网上国网App、95598网站以及各供电营业厅对用电业务的程序和时限进行公开。
3.供电企业执行的电价和收费标准
公司通过对外门户网站、网上国网App、95598网站、各供电营业厅对企业执行的电价和收费标准进行公开。
4.供电质量标准
公司通过对外门户网站、网上国网App、95598网站、各供电营业厅公布《国家电网有限公司供电服务“十项承诺”》，对外承诺城市和农村地区的供电质量标准。对外门户网站上公开了“供电可靠率”和“电压合格率”相关数据。
5.停限电有关信息
公司通过对外门户网站、网上国网App、95598网站、电力短信及外部媒体等渠道对计划停电、故障停电、临时停电等信息进行公布。
涉及到有序用电的客户，供电公司逐户发放《有序用电告知单》，并进行短信通知。通过对外门户网站主动公开通过政府决策程序后的供电营业区有序用电方案、限电序位等。
6.供电服务法律法规及有关管理制度和技术标准
公司通过对外门户网站和各供电营业厅公布了《供电监管办法》、《电力供应与使用条例》、《电力设施保护条例》等相关内容。
7.供电企业供电服务承诺和投诉电话
《国家电网公司供电服务“十项承诺”》在对外门户网站、网上国网App、95598网站、各供电营业厅进行公示。
通过对外门户网站、网上国网App、95598网站、供电营业厅以及各类业务单据等渠道同步公开12398能源监管热线和95598供电服务热线，并已连续多年在新闻媒体上开展宣传。
8.用户受电工程市场公平开放相关信息
通过对外门户网站、网上国网App、95598网站、供电营业厅等渠道，公开优化营商环境政策、受电工程验收标准、《用户受电工程“三指定”行为认定指引》、政府部门提供的受电工程设计及施工单位资质信息查询渠道等用户受电工程市场公平开放信息。
9.可开放容量信息
通过公司对外门户网站、供电营业厅等，公开本地区配电网接入能力、容量受限情况等可开放容量信息。
二、依申请公开
公民、法人或者其它组织根据自身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可以申请获取主动公开以外的政府信息。
（一）联系方式
企业名称：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泰州供电分公司
办公地址：泰州市凤凰西路2号
办公时间：工作日8:30-17:30
联系电话：0523-86684266
传真号码：0523-86682704
（二）申请步骤
1.提出申请
申请人填写《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泰州供电分公司信息公开申请表》（以下简称《申请表》）提出申请（见附件）。《申请表》应填写完整，内容真实有效。申请人应同时提供有效身份证明材料。申请人应当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负责。
2.申请处理
公司收到《申请表》后，对《申请表》进行审查。对于《申请表》填写不完整、内容不明确或未按要求提供有关身份证明材料的申请，将要求补充或更正。对于《申请表》填写完整且有关身份证明材料齐全的申请将正式登记受理。根据申请的内容，自收到申请（指可以正式受理的申请）之日起，可以当场答复的，当场予以答复；不能当场答复的，自收到申请之日7个工作日内作出答复。如需延长答复期限，将告知申请人，延长答复的期限最长不超过15个工作日。申请公开的信息涉及第三方权益的，征求第三方意见所需时间不计算在上述规定的期限内。
附件：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泰州供电分公司信息公开申请表
	申请人信息

	公民
	姓名
	
	工作单位
	

	
	证件名称
	
	证件号码
	

	
	通信地址
	
	邮政编码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法人/其他组织
	名称
	
	组织机构代码
	

	
	营业执照信息
	

	
	法定代表人
	
	联系人姓名
	

	
	联系人电话
	

	
	联系人电子邮箱
	

	申请人签名或者盖章
	

	申请时间
	

	申请公开事项

	标题
	

	信息用途
	

	所需信息内容描述
	

	获取信息方式
	邮寄
传真
电子邮件
自行领取/当场阅读、抄录


备注：
1.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正式向公司提出信息公开申请前必须填写此表。
2.填表人必须填写完整，内容真实有效。
3.申请人应当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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